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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2三豆豆 承认和执行判决的一般义务

第 99 条 罚金和没收措施的执行

第 93 条第一款

将该款改为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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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缔约国应依照本部分及其国内法的规定执行本法院的判决。

主旦旦急

将整个条款改为:

‘ l 本法院可要求缔约国执行法院的罚金和没收措施令。被要求缔约

国应向其主管当局提交本法院签发的罚金和没收令，以便执行该项命令。

2 一缔约国因执行本法院签发的罚金和没收措施令而得到的财产、

由该缔约国依照其国内法律和行政程序加以处理。"

GE. 98 -70600 (C) 

ROM. 98 - 0881 (C) 

PURL: https://www.legal-tools.org/doc/1ed6bd/


